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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Yongda Automobiles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669）

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有關
股權高度集中的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的中期報告（「該中期
報告」）。

本公司已接獲張德安先生通知，指彼應被視為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686,184,500股權益，
而非686,146,000股。686,184,5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46.36%，並包括由張德
安先生作為酌情信託創立人所持有的384,000,000股、透過張德安先生全資擁有的Asset 
Link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有的302,080,000股以及張德安先生作為實益擁有人所持有的
104,500股。本公司謹此對張德安先生於該公告及該中期報告所披露的股權作出澄清。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德安

中國，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兩名執行董事，即張德安先生及蔡英傑先生；(ii)兩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志高先生及
王力群先生；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志強先生、呂巍先生及陳祥麟先生組成。


